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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件 3、建筑间距及后退要求：建筑间距和退让道路、用地等要求应符合《杭州市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4、建筑日照要求：应符合日照规范要求。
5、地下空间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应充分考虑相邻设施建设安全，保留足够的安全距
离。
6、竖向设计要求：绘制管线综合图，合理确定竖向标高，处理好自用管线与大市政、地
铁等衔接问题，自用管线不得超出建设用地范围。污水自行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周边
市政道路污水管网。
七、其他要求
1、在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责任，该项目范
围位于荚竹山桥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如需开发建设，须征得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未经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不得实施( 此条款由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并监督实施）。
2、地铁相关要求：涉及地铁应严格按照《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进行建设。在图
示轨道线控制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应当制定地铁设施保护方案，并征得杭州市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同意。
3、本项目选址建设项目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后，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矿产资
源登记等。
4、你单位应依法对拟占用土地的原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进行安置补偿，并按法定程序和
要求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土地。
5、地块规划条件已经含在本意见书中，如有变化，将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明确。
6、若项目批准、核准时建设主体、项目名称发生变化，以项目批准、核准文件为准，在
后续审批中采用新名称。
7、本项目建设还应符合建设、城管、生态环境、园文、交警、消防、文广旅体、民政等部
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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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申请的白马湖和院东地块（白马湖美好生活共同体）已列入《杭州高新
区（滨江）2023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杭高新〔2023〕2号），经审查，意见
如下：
一、区域位置
项目选址位于滨江区白马湖单元内，地块编号为010700030（2023）07034，位于
允许建设区范围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二、用地面积
项目拟用地总规模约0. 9965公顷，均为国有建设用地，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位置
详见附图，面积以实测为准）。
三、规划用途及控制指标
用地性质为服务设施用地( R22) ，容积率不大于1. 6，建筑密度不大于40%，绿地
率按《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执行且不少于20%，建筑高度不大于18米。
四、建设内容要求
1、建设内容及规模还应符合发改部门相关文件要求。
2、鼓励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3、应配建社区服务站1处面积不少于525平方米，社区卫生站1处面积不少于220
平方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1处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1处面积不少于300，居住区体育中心1处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文化活动室1处
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五、供地方式
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拟以划拨方式供地。若因政策调整或改变用途，按国家
及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六、交通组织及建筑控制要求
1、建筑风格、造型、体量、色彩等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处理好沿周边道路
的立面景观。建筑形式提倡生态低排放、低能耗，按《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43号），设计施工中落实建筑节能。落实《杭州市总体城市设
计》、《杭州市滨江区总体城市设计》及《关于加强杭州市特色风貌和建筑景观
管理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2、编制交通组织专篇，合理确定机动车出入口，避免对城市交通产生不利影
响，并符合有关规范，内外交通组织应清晰流畅。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04月10日  原证




